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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网络虚拟财产在网络交易平台上被广泛使用，充分说明市场经济已经不再局

限于现实空间，而是正在加速向网络空间拓展。在网络世界的虚拟财产交易中，诸多经济关系具有特殊

性，使得传统法律机制难以与网络经济关系模式有效对接，也使得传统法律机制在网络虚拟财产交易中

难以发挥有效的保障作用。本文将通过多角度综合分析，从探析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属性与重要性切入，

在确定网络虚拟财产价值评估方式、构建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新型权利关系、将网络虚拟财产列入遗产

范围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解决我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在网络虚拟财产关系中的适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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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the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is widely used 
on the network trading platform, which fully shows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real space, but is accelerating the expansion to the network space. In the virtual property 
transaction in the network world, many economic relations are special,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traditional legal mechanism to effectively connect with the network economic relationship 
mode, and also makes the traditional legal mechanism in the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transaction.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om multiple angles,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exploring and 
analyzing the legal attributes and importance of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and put forward 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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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fic suggestions on determining the value assessment method of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build-
ing a new right relationship on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and including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in the scope of heritage, so as to solve the application problems of China’s traditional legal system 
in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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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虚拟财产“井喷式”的进入了大众视野，网络虚拟财产保护急不

可待。放观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民法典》承接了《民法总则》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在第 127
条中明确规定了数据、网络虚拟财产属于民事权利，受法律的保护，但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种类、网络

虚拟财产的继承、网络虚拟财产的平台义务等问题均尚未有明确规定，可见《民法典》第 127 条规定过

于笼统，操作性不强，需要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在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问

题进一步探索。 

2. 网络虚拟财产的基本理论 

研究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问题，应当建立在清楚明确的概念辨析基础上，其内容包括网络虚拟

财产的定义、特征和分类等内容。 

2.1. 网络虚拟财产的定义 

网络虚拟财产又称虚拟财产，是一种促成线上交易的数字财产，也是一种受行为人自由意志支配的

财产[1]。从广义的角度来讲，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具有财产性质的电子数据，它可以为所有权者自由支

配；从狭义的角度上，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数字化、虚拟化的特殊财产，具有价值延伸性、多方支配性，

所有权主体通过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使用与提升赋予其附加价值，并使网络虚拟财产在线上进行交易流通。 

2.2. 网络虚拟财产的属性特征 

2.2.1. 数字化、非物性 
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数字化、非物性的特殊特征。网络虚拟财产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在价值与使用价

值上，都是存在于虚拟空间中而非实体交易中，它是一种通过网络技术人员的加工而产生的虚拟财产，

在视觉、听觉、感官等方面都没有实体物品的直接冲击体验，所以在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特征上，

它超越了物债之分，而在所有权者的角度上来看，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是独属于线上的(见图

1)。 

2.2.2. 财产性 
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最大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2]。根据网络虚拟财产自

身的独特属性，否定论者认为网络虚拟财产仅仅是运营商为了实现网络盈利而储存在网络服务器中的数

据资料，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法律保护会造成对网络游戏经营者义务的不合理延伸；肯定论者则认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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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虚拟财产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属性，其具有货币交易的购买力特性，网络虚拟财产与一般商品具有

同等意义的财产属性，网络虚拟财产在网络交易中的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Figure 1.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market segmentation industry composition 
图 1. 网络虚拟财产市场细分行业构成 

 
笔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与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现实交易早已不止存在于线下，线上交易

已经逐步在一定程度上占领了市场，网络虚拟财产成为线上交易的重要内容，具有人们所认可的价值，

其完全具有了法律上超越了物债权之分的财产属性。 

3. 网络虚拟财产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3.1. 满足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保障的客观需求 

在网络虚拟财产受侵害所衍生的各类案件中，主体关系大多存在于运营商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

均为平等主体之间，这些主体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是民法调整的范围[3]。在经济价值上，网络虚拟财产

如网络游戏中的物品、数字货币和数字艺术品等，都可能具有高额的经济价值，用户在进行了购买行为

后，对所购买的网络虚拟财产投入大量精力、情感与使用价值，商家也通过网络虚拟财产交易获得了实

质收益，因此，用户与商家都需要法律的规则力量作为行为约束的准则，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作为交易的

有力支撑，对于自媒体内容创作者来说，具有流量基础与营收前景的账号就是其网络虚拟财产，亟需明

确的立法对其进行保护。 

3.2. 加强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利于维护互联网经济健康 

完善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保护消费者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有利于建立和维持用户的信任、

增强消费者信心、构建稳定的网络交易秩序和安全的网络交易环境。同时，网络虚拟财产保护也是鼓励

创新与公平竞争的需要，最大程度上使网络虚拟财产市场上的所有参与者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交易，实

现网络虚拟财产在互联网市场上的良性循环。 

4. 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现状与问题 

4.1. 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立法现状 

随着《民法典》第 127 条的颁布，各地方也陆续出台了相关管理条例，比如 2020 年浙江省出台的《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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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广告管理条例》就将近年来社会较为关注的游戏广告纳入了法定监管范围，明确提出违规违法广告

的广告主和发布者面临同责同罚。明确规定了网络游戏广告不得含有可将游戏装备、道具、积分等虚拟

财产兑换或者变相兑换成现金、实物的内容，不得含有以随机抽取等偶然方式诱导充值获取网络游戏产

品和服务的内容，此类条例为相关案件的司法实践提供了依据，但曾仍存一些边角问题不能及时得到有

法可依的妥善解决方式。 

4.2. 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立法待完善 

4.2.1. 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评估困难 
用户在进行网络财产交易中对网络产品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所以网络虚拟财产具有一

定的纪念意义，凝聚着个人的成就感，其价值不是购买装备所需的实际金额就可以比拟的，所以在网络

虚拟财产受侵害加害人对所有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时，法律对价值评估体系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能仅停留

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初始价值上，还要根据所有权人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经营使用或不当损害进行价值的提

升与降低，因此，价值评估亟需做到既保护消费者对游戏账号的价值理解，又要给商家一个合理、可接

受的数值，否则将导致在对个案的审理时标准不一，而产生“厚此薄彼”的现象。 

4.2.2. 网络虚拟财产价值虚高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飞速普及，网络虚拟财产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如影随形，关于网络

虚拟财产的价值衡量标准，现行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予以限制，因此在交易中，虚拟财产的现实经济价

值是否符合产品市场标准定价有待考究，例如在某二手平台上，一个装备齐全的游戏账号可以买到几百

甚至上千，一个限量的游戏皮肤有着超乎常理的价值，不合理的超常溢价现象层出不穷，时常因超乎合

理的“天价”引发大众舆论，导致非良性的交易现象。 

4.2.3. 网络虚拟财产的“网络”“虚拟”性带来的多元法律问题 
智能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对法律来说意味着代码、数据、算法嵌入了社会生活，并导致新的社会

关系不断产生，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诉求不断瓦解，重构着旧有的权利义务分配模式和实

现方式，与此同时新型权利大量涌现，既有的权利义务范畴所能界定与证明的范围开始被突破，进而导

致了在解决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时，因缺少程序性规定，常涉及操作是否违规、消费者是否到达法定年龄、

由于多重交易可能导致的财产归属无法明确、举证困难、能否继承、法律适用不明确等多个问题。故而

在实际审判中，会出现个案的审理中出现个例情况，法官缺乏审判的统一依据，判决结果亦无法使当事

人心服口服。 

5. 构建虚拟财产民法保护的路径 

5.1. 积极完善立法 

制定关于网络虚拟财产法律保护的单行法是解决虚拟财产保护的有效措施。我国《民法典》127 条

明确将网络虚拟财产确定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仅这一条原则性规定而已，尚未针对虚拟财产保护专门立

法，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虚拟财产保护。在民法典中对虚拟财产进行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

厘定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保护范围和保护方式等，完善虚拟财产保护的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评估规则，以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资产评估机构以及资产评估行业协会出

台规则等形式，以法律的形式健全评估规则体制。 

5.1.1. 完善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评估体系 
与普通财产相比较而言，网络虚拟财产具有鲜明的自主特征，网络虚拟财产是权利人自主选择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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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品，具有排他性与特定性，并在权利人的使用下衍生了初始产品的附加价值，要在网络虚拟财产上赋

予新型的网络虚拟财产权，就要肯定网络虚拟财产的特殊价值，所以，为了加强法律对虚拟财产客观存

在或者主观赋予的价值保护，需要建立区别于普通数据的评估方式，对虚拟财产的价值进行严格限定并

执行。 
关于网络虚拟财产价值的评估，相关部门应当依法出台评估细则，明确网络虚拟财产资产评估的标

准，建立符合标准的资产评估队伍。同时建立网络虚拟财产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由协会制定自治评估规

则。以规则约束评估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以专业评估人员的能力确保评估的科学性。根据网络虚拟

财产的特点，关注网络虚拟财产的原始价值、收益潜力、升级程度等各个方面的独特性，力求对网络虚

拟财产的具体价值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估，既能够使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评估规范化，又能建立一个清晰

完善的防止网络虚拟财产价值虚高的标准。 

5.1.2. 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遗产范围 
1) 网络虚拟财产的遗产属性分析 
随着社交媒体等网络新型经济模型的兴起，网络虚拟财产早已不再局限于游戏装备、基础虚拟货币

等浅象，一些网络媒体账号伴随着流量与累计业绩等多方因素，具备了极高的附加价值，亦具有一定的

人身属性。《民法典》第 1122 条规定表明：“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

或者根据其性质不能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根据网络虚拟财产的合法性，权利人有权将网络虚拟财

产划入遗嘱范围，继承人也依法取得继承权利。 
2) 遗产中的网络虚拟财产分配细则 
对于支付宝、微信内的余额以及自媒体账号内的版权等，可以按照相应法律规定直接进行分割或继

承。但由于支付宝、微信等社交账号以及自媒体账号，是初始申请注册人专属的，具备一定的人身属性，

能否进行过户，要以虚拟财产权利人同具体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所签订网络许可及服务协议中的约定为准，

如《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中，就明确了非初始申请注册人不得通过受赠、继承、承租、受让

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使用微信账号。 
另外，对一些直播带货的“百万粉丝”账号，或有固定读者的网络大 V 自媒体账号等网络虚拟财产

的价值，目前尚没有明确统一的确定标准。因此，如果涉及财产的分割和继承，实践中仍旧主要通过协

商确定，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最大程度满足当事人的权益诉求。 

5.2. 构建网络虚拟财产的新型权利 

在现如今的网络虚拟财产交易中，通常涉及网络平台运营商、网络用户和其他网络顾客等多方主体

之间的法律关系，实现各方主体的权利平衡应采纳“关系范式”，构建出一种新型的网络虚拟财产权[4]。
在法律发展史上，新权利都是随着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而以缓慢的、个别的方式产生，但智能互联网时

代的新权利以“井喷式”快速地涌现，这是因应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而在法律制度需求上的“自然”反映，

是一种具有一定社会认可度或包容度，但尚未被立法所认可的权利诉求。从网络虚拟财产的购买交易方

式、转让受理方法、买卖使用规则大多是通过线上交易进行来看，构建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新型权利，

能在解决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时更加高效。 

5.2.1. 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特殊性 
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在法律性质上具有超越物权和债权的法律属性，就物权角度而言，物权说无法

全面解释只存在于虚拟世界的网络虚拟财产是否能同有体物一样受到物权法保护，而就债权角度而言，

债权说过于注重合同双方的关系，忽视甚至否定了网络虚拟财产本身的独立性价值。因此，为网络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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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新型权利确定一种区别于物债之外的法律属性并不困难。 
为了防止人们在“物债二分”的僵化思维模式下摇摆不定，应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所有权概念上的

严格区分：首先，网络虚拟财产尽管并非物权课体，但仍可被视为法律客体，所以对于所有权人来说，

网络虚拟财产具有充分的可自由支配性，对其享有财产权，其次，网络虚拟财产所有权人为特定主体，

通过对网络账号的绝对支配实现控制权，最后，所有权人以对账号的控制权限为效力基础构造具备专属

性、自由支配性等要件契合财产法理。所以，赋予网络虚拟财产属性的自由选择权，使网络虚拟财产具

有法律属性的特殊性[5]。 

5.2.2. 网络虚拟财产权的特殊规则 
网络虚拟财产纠纷类型具有丰富多样性，在处理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时根据具体纠纷的利益关系，将

其化为具体的合同、侵权与继承等法律关系，并分别对应制定法律规定，有利于提升纠纷解决机制的灵

活性，这就需要将网络服务合同与网络虚拟财产分离。 
尽管网络虚拟财产存在虚拟性，是现实生活中无法与其他具体产品比拟的虚拟物，但网络虚拟财产

发挥的枢纽作用在网络交易中不可或缺[6]。由于网络虚拟财产本身具有财产属性，所以不应与网络服务

合同相混淆，应赋予网络虚拟财产充分的独立性，重塑专属网络虚拟财产权的法律法规，对网络服务内

容进一步进行特殊规划，最大程度给予网络消费者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管领与控制空间。 

5.3. 解决网络虚拟财产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 

根据购买力、交易力等多项网络虚拟财产的特殊属性可充分确定其财产属性，故在债权、物权等角

度，充分认可民法对虚拟财产的保护必要性，应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对网络虚拟财产案件据性质细分

为不同财产纠纷案件，并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调解方面，充分发挥民事诉讼的法律关系平等

性与对抗的缓和性；在仲裁方面，根据虚拟财产的特殊性，可以建立专门的虚拟财产仲裁机构，提供快

速、有效的仲裁服务；在诉讼方面，应当完善相关诉讼程序和制度，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可以与互联

网开庭相结合，提高案件解决的效率，降低诉讼成本(见图 2)。 
 

 
Figure 2. The path of building a civil law protection mechanism for virtual property 
图 2. 构建虚拟财产民法保护的路径 

6. 结论 

阿列克西“利益衡量”法则有言：“不满足或侵害某个利益的程度越高，另一个利益被满足的重要

性程度就必须越高。”网络虚拟财产其实不“虚”，网络空间更不是法外之地。在互联网市场经济体制

下，用户与商家之间的博弈激烈，但不透明，将双方的博弈降为融合，就需要法律的利刃破冰，无论是

从完善立法还是监管实施，都应将网络虚拟财产在基本学说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严格划分、合理安

置、维持韧性，构造出一种新型财产权利关系，惟其如此，才能以法之本正社会之风、妥社会之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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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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